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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 

关于设立校友捐赠纪念日的决定 
 

 

2007 年 3 月 16 日，教育部下发《关于同意济宁师范专

科学校升格为济宁学院的通知》（教发函[2007]34 号），我校

成功实现了办学层次的历史性跨越。济宁师专升格为济宁学

院，是我校全体师生和全国各地校友同心协力、艰苦奋斗、

锐意进取、追求卓越的结果，是我校实现跨越发展的新起点。

办学 57 年来，我校已为社会培养出五万余名合格人才，为经

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历届校友始终关心着母校的改

革与发展，不断为母校建设献计献策。为进一步加强与校友

的联系，搭建校友与母校、校友与校友之间的交流平台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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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广大校友的愿望，经研究，学校决定将每年的 3 月 16 日设

立为“济宁学院校友捐赠纪念日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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